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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红晶石评报字[2020]第 054号 

 

评估对象：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上饶市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处置“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

山石灰岩矿采矿权”，根据国家及江西省的相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

估。本评估项目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人提供“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公平、合理的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4月 30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参数：矿区面积 0.5774 平方公里；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矿区范围内保

有资源储量 3283.81 万吨，其中压覆区保有资源储量 953.84 万吨，未压覆区保有资

源储量 2329.96 万吨；本次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即未压覆区保有资源储量 2329.96

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2329.96万吨；采矿回采率 95%，矿石贫化率 0%，评估用可

采储量 2213.46万吨；生产规模 200.0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11.07年；评估用固

定资产 1177.70万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投资 0.00万元；流动资金 117.77 万元；

单位总成本 24.94元/吨，单位经营成本为 24.59 元/吨；产品方案为水泥用石灰岩矿

原矿，销售价格 29.50 元/吨（不含税）；折现率 8%。 

2006年 10月至 2019年 8月 31日动用基础储量 1609.32万吨，采矿回采率按 95%

计，则期间动用可采储量 1528.85万吨。 

评估结论：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

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南昌铁路

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3897.87 万元，大

写人民币叁仟捌佰玖拾柒万捌仟柒佰元整。其中：矿山未压覆区保有资源储量（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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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329.96 万吨）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 2305.47 万元；已动用基础储量（矿石量

1609.32万吨）应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1592.40万元。 

折合单位可采储量价值1.04元/吨·矿石，高于《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

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赣国土资字[2018]58号）的基准价水泥用

石灰岩矿采矿权单位可采储量价值0.90元/吨·矿石。 

特别事项说明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对于压覆区资源储量暂不予利用，故压覆区资源储量

亦未参与本次评估计算。另据方案，矿区爆破安全距离内的矿量待今后公路改道及其

它重要构筑物搬迁后，矿山可重新规划利用时，仍需处置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

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

新进行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本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评估报告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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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项目负责人：侯英杰 

 

 

矿业权评估师：侯英杰 

 

 

路  璐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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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红晶石评报字[2020]第 054号 

 

受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的委托，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组

成采矿权评估项目组，对“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 矿业权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号 2号楼 5层 5BC房间；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4158412XP； 

采矿权探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20号。 

2. 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委托人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采矿权人为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鸡头山。 

3. 评估目的 

上饶市自然资源局拟有偿处置“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

采矿权”，根据国家及江西省的相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评估

项目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人提供“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

山石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公平、合理的参考意见。 

4.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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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家山矿区于 1971 年建成投产，并断续开采。根据原采矿许可证（附件第 3页），

证号：C3600002009067120024372，采矿权人：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矿

山名称：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开采矿种：水泥用石灰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7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0.5774 平方公里；有

效期限：陆月，自 2017 年 4月 6日至 2017年 10 月 6日；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下表。

目前该采矿许可证已过期，矿山正在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延续。 

拐点

编号 

1980西安坐标系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坐标 Y坐标 X坐标 Y坐标 

1 3176880.91 39630128.83 3176877.404 39630246.747 

2 3176707.91 39629926.83 3176704.401 39630044.745 

3 3176622.91 39629846.83 3176619.400 39629964.744 

4 3176716.91 39629761.83 3176713.401 39629879.743 

5 3176810.91 39629651.82 3176807.402 39629769.741 

6 3177012.91 39629501.82 3177009.404 39629619.739 

7 3177376.92 39629616.82 3177373.409 39629768.739 

8 3177393.92 39629725.82 3177390.409 39629843.740 

9 3177674.92 39629855.82 3177671.413 39629973.741 

10 3177637.92 39630021.83 3177634.413 39630139.743 

11 3177280.92 39630359.83 3177277.410 39630477.749 

12 3177153.92 39630436.83 3177150.408 39630554.750 

13 3176894.91 39630494.83 3176891.405 39630612.752 

14 3176966.91 39630168.83 3176963.405 39630286.747 

矿区面积 0.5774平方公里；开采深度自 235.40至 110米标高。 

根据《评估委托书》（附件第 1-2页），本次评估范围与上述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矿

区范围一致。《江西省玉山县洪家山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分割报告》估算的资源储

量范围和《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的范围均位于上述评估范围

内。 

由于矿山 300米爆破安全距离范围内属于周边居民区压覆范围，江西省玉山县洪

家山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分割报告》将矿区范围内压覆区资源储量和未压覆区资源

储量进行了分割，并建议主管部门重新核发采矿许可证，压覆区分割后采矿权范围拐

点坐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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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编号 

1980西安坐标系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坐标 Y坐标 X坐标 Y坐标 

1 3176812.67 39630049.15 3176809.16 39630167.07 

2 3176880.65 39630128.83 3176704.40 39630044.75 

3 3176966.91 39630168.83 3176963.41 39630286.75 

4 3176894.91 39630494.84 3176891.41 39630612.75 

5 3177153.92 39630436.84 3177150.41 39630554.75 

6 3177280.92 39630359.83 3177277.41 39630477.75 

7 3177554.01 39630101.39 3177550.50 39630219.31 

8 3177507.35 39630055.01 3177503.84 39630172.93 

9 3177401.27 39629872.30 3177397.76 39629990.22 

10 3177263.39 39629725.73 3177259.88 39629843.65 

11 3177152.94 39629658.72 3177149.43 39629776.64 

12 3177104.19 39629714.54 3177100.68 39629832.46 

面积 0.3408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自 235.40 至 110米标高。 

经评估人员与委托方沟通，本次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以评审备案的《江西省玉山

县洪家山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分割报告》估算的上述未压覆区内的保有资源储量为

依据。 

根据评估人员现场调查了解，该探矿权/采矿权以往未进行过有偿处置，未进行

过价款或出让收益评估。 

5. 评估基准日 

根据评估目的及评估所需资料收集情况，本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0 年 4

月 30日，符合《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要求。 

评估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6. 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6.1法规依据 

6.1.1 1996年 8月 29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6.1.2《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年第 240号令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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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6.1.4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

定》； 

6.1.5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174号《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6.1.6 《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0213

－2002）； 

6.1.7《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6.1.8《固体矿产勘查/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DZ/T0033-1002）； 

6.1.9《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 

6.1.10《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 

6.1.11 2016年 7 月 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6.1.12《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5号）； 

6.1.13 《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

号）； 

6.1.14《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财综[2017]35号）； 

6.1.15《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2016年 3月 23 日 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16]36号）； 

6.1.16《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

告 2019年第 39号）； 

6.1.17《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6]53号）； 

6.1.18《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54号）； 

6.1.19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7年第 3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应用指南（试行）》； 

6.1.20《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赣国土资字[2018]58 号）； 

6.1.21《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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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赣财建[2018]19号）； 

6.1.22《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赣办字[2018]1号）。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6.2.1《评估委托书》； 

6.2.2《江西省玉山县洪家山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分割报告》（中国建筑材料工

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2019年 8月提交）； 

6.2.3《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备案证明》（饶自然资储备字[2019]27 号）及

其评审意见书（饶地升储评字[2019]23号）； 

6.2.4《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2020

年 3月提交）及其专家评审意见； 

6.2.5《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补充说明； 

6.2.6 评估人员核实收集的其它相关资料。 

7. 评估原则 

7.1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性、可行性原则； 

7.2 遵循产权主体变动原则； 

7.3 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和谨慎性原则； 

7.4 遵循贡献性、替代性、预期性原则； 

7.5 遵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最有效利用的原则； 

7.6 遵守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遵守地质勘查规范的原则； 

7.7 遵循采矿权价值与矿产资源相依原则； 

7.8 遵循供求、变动、竞争、协调和均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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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采矿权概况 

8.1 矿区交通位置 

洪家山矿区位于江西省玉山县城 75°方向直距约 8 公里处，矿区距玉山县城公

路里程约 10 公里，县城有公路与 320 国道及沪昆高速公路相连；矿区有采石场的铁

路专用线与浙赣铁路相接，可达全国各大城市，交通便利。 

交通位置图见附件第 22页。 

8.2 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丘陵地貌，地势中间高四周低，绝对高度 107.90-235.40 米，相对高差

127.50米。矿区属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 1800毫米以上，但分布

不均，多集中于春夏之交。年平均气温为 18℃，年最低气温-9℃，年最高气温 43.3℃，

无霜期达 260天。区内以农业为主，盛产水稻等，副业有鱼、鸭、猪等饲养业。乡镇

企业有小型建材骨料场等。 

8.3 地质工作简况 

1959 年 5 月，浙江省地质局与北京地质学院浙西区测队在江山与玉山之间填制

了 1：20万区域地质图。 

1963年 5-10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前身原华东地质公司

五〇一队玉山组在玉山陈发山、洪家山、鸡头山等地进行了石灰岩矿产的初找地质工

作，编制的《江西省玉山县陈发山－鸡头山石灰岩矿初步找矿报告书》，求得洪家山

矿段 C2级（D级）储量 4279万吨。该报告虽然作为玉山县陈发山—鸡头山石灰岩矿

区矿洪家山矿段（证号 362323006）2003年平衡表的资源储量，但该报告达不到详查

阶段地质工作程度要求，且存在较多的问题。 

1978-1985年，江西省区调队和赣东北地质大队分别在该区开展了 1：20万广丰

幅和 1：5万玉山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2004 年 3 月，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九一二大队地勘院对洪家山矿段进行

资源储量检测工作，编制的《江西省玉山县鸡头山石灰岩矿区洪家山矿段 2003 年矿

产资源储量检测报告》，求得矿段保有 122b基础储量 4256.67万吨。但其最低开采标

高与现采矿证核定的不一致。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3 

2007年 12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对洪家山矿段进行了资

源储量检测工作，编制了《江西省玉山县鸡头山石灰岩矿区洪家山矿段 2007 年度资

源储量动态测量报告》，估算该矿段截止 2007 年 10 月底保有 333 资源储量 5235.81

万吨，上饶市地升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饶地升年测字[2008]023号”予以评审

通过，上饶市国土资源局以“饶资储测备字[2008]023 号”出具资源储量备案证明。 

2011年 12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对洪家山矿段进行了资

源储量检测工作，编制了《江西省玉山县鸡头山矿区洪家山矿段水泥用灰岩矿 2011

年矿山储量年报》，估算截止 2011 年 12月 31日止，矿山保有 333类资源量 4790.48

万吨。 

2013年 12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对洪家山矿区进行资源

储量核实工作，编制了《江西省玉山县洪家山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地质报告》，

该报告经江西省金林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有限公司评审于 2014 年 8 月在江西省国土资

源厅备案（赣国土资储备字[2014]70号）。 

2019 年，为查明现采矿权内石灰岩矿保有资源储量及动用资源储量，分割被压

覆的资源量，矿业权人委托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在矿区内进行

地质工作，在《江西省玉山县洪家山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地质报告》基础上，编

制了《江西省玉山县洪家山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分割报告》，该报告经评审后在上

饶市自然资源局备案（饶自然资储备字[2019]27 号） 

9．矿区地质特征 

该区区域位于扬子准地台南缘，下扬子—钱塘台坳南西端，弋阳—玉山台陷东北

部，古城复式背斜南东翼洪家山背斜东端。 

9.1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简单，仅见奥陶系上统三衢山组和第四系。三衢山组地层在区内走

向北东，根据岩性特征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岩性段，区内可见中、下两段，现自老

到新分述如下： 

奥陶系上统三衢山组下段：分布于矿区西部。岩性为含泥质条带微晶灰岩，呈灰、

深灰、灰黑等色，中薄—厚层状，条带状构造。下部浅黄色泥质条带（厚 1厘米±）

与深灰色中厚层状（单层厚 5厘米±）灰岩呈互层出现，成为平行排列的泥质条带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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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部浅黄色泥质呈不规则网状或团块状分布于灰岩中；上部浅黄色泥质条带逐渐

变细，呈大致平行层理的细条带泥质灰岩，并逐渐过渡到泥晶微晶灰岩。厚度大于

150米。 

奥陶系上统三衢山组中段：分布于矿区中、东部。为灰白、浅灰、灰、深灰等色，

中厚层—巨厚层状。岩性为微晶灰岩、泥晶灰岩、含生物遗体泥晶微晶灰岩、含内碎

屑微晶灰岩，局部见灰岩角砾岩和角砾状灰岩。生物种类为藻类，含量 5-20%不等。

岩层中石芽、溶沟、溶斗、溶洞等岩溶现象发育，平均岩溶率 11.64%。与下伏地层

呈整合接触关系，厚度大于 200米。 

第四系：主要分布在矿区边缘以及 F1、F2 破碎带通过的岩溶地貌低洼处。岩性

为残积、坡积形成的腐植土、亚砂亚粘土、含砾亚砂亚粘土。残坡积物中的砾石为原

地或附近的灰岩、泥质条带灰岩或安山玢岩等岩石的碎块，其磨圆度、分选性都较差。

厚度 0-5米不等。 

9.2 构造 

9.2.1褶皱构造 

矿区是区域洪家山背斜东翼的一部分，区内岩层总体为一单斜构造，总体走向北

东—南西，倾向南东 130°±，倾角 45-75°。矿区西部 0、3号勘探线西北端出露由

奥陶系上统三衢山组下段泥质条带灰岩所组成的背斜核部，轴向为北东 10-30°，属

短轴倾伏背斜。 

9.2.2断裂构造 

矿区范围内规模较大的断裂构造主要有 F1、F2 两条，其对矿层的完整性和矿石

质量无明显影响。 

F1：见于矿区东南部奥陶系上统三衢山组中段地层中，断层面产状：110-140°

∠74°±。以线状分布的构造角砾岩带和串珠状分布的岩溶洼地为明显标志，断层从

北东至南西走向延长 700 米，两端延出区外，构造角砾带宽约 60 厘米，由赤色的泥

铁质物和方解石脉所充填。由于断层发生于巨厚层状的石灰岩层中，为走向纵断层，

故断距不详。断层对矿体位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矿石质量无大的影响。 

F2：见于矿区中部奥陶系上统三衢山组下段和中段地层中，断层走向 130°±，

倾角陡立，为横断层。断层已被安山玢岩所充填，以线状分布的安山玢岩为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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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山玢岩从南东至北西走向延长 700余米，南东端至 F1断层止，西北端延出区外。 

此外，矿区发育有一组剪节理，产状为 125°∠45°、210°∠45°，常见方解

石脉充填。 

9.3 岩浆岩和岩溶 

9.3.1岩浆岩 

区内见一燕山早期安山玢岩侵入体，呈岩墙状产出，走向 130°±，其产状、形

态受 F1、F2 断层控制，南东端至 F1 断层止，西北端延出区外，倾向 40°±，倾角

73°。安山玢岩从南东至北西走向延长 700余米，宽 10-70米，深部钻孔控制至 110

米标高。安山玢岩形态有膨大缩小和分叉现象，在岩体中尚可见灰岩残留体，接触带

灰岩稍有硅化。 

安山玢岩呈紫褐、紫灰、肉红色等，斑状结构，基质具玻晶交织结构，由少量斑

晶和大量基质所组成。斑晶成份单一，为斜长石，呈自形板状晶体，大小在 0.2-1.5

毫米，含量 8%±，内部成份被水云母、高岭石矿物所交代。基质成份为斜长石、玻

晶、褐铁矿，斜长石为细长的板条状晶体，大小在 0.05-0.2 毫米，含量 41%±，内

部成份被高岭石类矿物所交代；玻质为均质体，不具固定晶形，含量 45%±；褐铁矿

为黑褐色的细小质点，大小在 0.05毫米以下，含量 6%±。 

9.3.2岩溶 

矿区地表岩溶主要为大小不一的溶沟、石芽、岩溶塌陷或落水洞等，它们主要受

岩性和节理裂隙的控制，小的石芽常顺层或沿裂隙发育，大的溶沟常沿裂隙发育，长

度数米至十米，宽度和深度一般在数米，沟底常见黄土堆积。落水洞较少，一般直径

1-2米，深 5-6米，多为上大下小，底部平坦有黄土堆积。 

矿区深部岩溶较发育，矿区控制三衢山组中段矿层的 4个钻孔均见溶洞，多为空

洞，少数为现代岩溶充填物堆积。根据钻孔统计，单个溶洞最大为 4.1 米，最小为

1.1米。单线平均岩溶率 8.13-24.27%，矿区平均 11.64%。 

9.4 矿体特征 

矿区矿床由①、②两个矿体组成，呈层状分别赋存于奥陶系上统三衢山组下段、

中段地层中，矿体呈层状产出，走向呈北东—南西，倾向南东 130°左右，倾角 45

－75°。矿床总体呈单斜构造，仅矿区西南角的①矿体组成一短轴倾伏背斜。矿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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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最大标高 214.50 米，最低开采标高 110.00 米，钻孔控制的最大深度 175.60 米。

①矿体走向长度 386米，厚度 66.99-124.25米，平均 95.62米，厚度变化系数 42.35%；

②矿体走向长度 807 米，探矿工程控制长度为 600 米；出露宽度 360-870 米，厚度

197.12-800.76米，平均 485.74米，厚度变化系数 52.85%，矿床规模属中型。 

9.5 矿石特征 

矿石自然类型有含泥质条带微晶灰岩和泥晶微晶灰岩两种。 

矿石可分为Ⅰ级品和Ⅱ级品，Ⅰ级品矿石主要分布于①号矿体上部和②号矿体，

在各勘探线的分布对应性较好。Ⅱ级品矿石主要位于①号矿体的下部。 

含泥质条带微晶灰岩主要的矿物成份为方解石，其次为内碎屑、生物遗体、白云

石、炭质。化学成分：CaO 49.80%、MgO 1.78%、SiO2 3.44%、Al2O3 0.77%、Fe2O3 0.462%、

K2O 0.241%、Na2O 0.014%、SO3 0.050%、Cl- 0.003%、烧失量 41.92%。 

泥晶微晶灰岩主要矿物成分为泥晶、微晶方解石，其次为褐铁矿等，局部含内碎

屑、生物遗体。化学成分：CaO 54.48%、MgO 0.55%、SiO2 0.89%、Al2O3 0.32%、Fe2O3 

0.157%、K2O 0.088%、Na2O 0.008%、SO3 0.021%、Cl- 0.004%、烧失量 43.22%。 

9.6 矿体围岩及夹石 

矿体直接裸露地表，矿体底板为下段达不到工业指标浅黄、深灰、灰黑等色中薄

层状含泥质条带灰岩。矿体的夹石为安山玢岩。 

9.7 开采技术条件 

矿区属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矿岩体裂隙发育，边坡稳定性中等，矿区工程地质条

件属中等类型，矿区地质环境质量良好。矿床属开采条件属以工程地质问题的中等类

型矿床（Ⅱ-2）。 

10. 矿山开发现状 

矿山自 1971 年建矿，断续生产，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汽车运输，公路开拓。

2014年设计生产能力为 70万吨/年，实际生产能力达 200万吨/年，目前已经形成了

台阶式采坑 2 处，露采边坡高 10-20 米，形成面积 26.35hm2，采坑底部高程为+110

米，采用机械剥离地表表层土，汽车运至堆矿场地进行采矿及矿石加工运输。矿山自

2017 年采矿许可证到期后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目前该矿采矿许可证已过期，矿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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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延续变更手续。 

11. 评估过程 

11.1  2014年 6月 27日，上饶市自然资源局（原上饶市国土资源局）通过上饶

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以公开方式确定我公司承担“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项目，并出具了《评估委托书》。 

11.2  2014 年 7 月 9 日，我公司评估人员杨凯在上饶市自然资源局（原上饶市

国土资源局）就评估项目有关情况进行了解，后在玉山县国土资源局任慧华股长的带

领下赴矿区现场进行踏勘，了解采矿权的相关情况。但由于当时该矿的储量报告尚在

评审中，开发方案未编制，故未收集到评估相关资料。评估项目暂时搁置，之后我公

司评估人员定期与采矿权人沟通基础资料编制评审进展情况。 

11.3  2015 年 5 月中旬，上饶市自然资源局（原上饶市国土资源局）提供了该

矿评审备案后的储量报告和开发方案，评估项目重新启动。我公司评估人员与采矿权

人沟通矿山现状，并补充收集与评估相关的资料。 

11.4  2015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28 日，评估所需资料基本收集齐全，评估人员

对资料进行归纳分析，确定评估方法，选择合理的评估参数，进行具体的评定与估算

工作，编写出评估报告初稿，经公司内部审查后，提交上饶市自然资源局（原上饶市

国土资源局）。 

11.5  2016 年初，我公司接上饶市自然资源局（原上饶市国土资源局）通知：

该矿原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开采范围、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等有所修改，同时本次评估范

围需按开发方案设计的开采范围确定。之后上饶市自然资源局（原上饶市国土资源局）

将修改后的开发利用方案提供我公司。 

11.6  2017年 4月 10日至 2017年 5月 24 日，我公司多方协调沟通后，按上饶

市自然资源局（原上饶市国土资源局）的有关要求，重新启动评估工作，核实矿山现

状并补充收集了相关资料，对原评估报告进行了修正，经公司内部审查后，再次提交

上饶市自然资源局（原上饶市国土资源局）。 

11.7  2017年 6月至 2020年 4月，由于涉及到分割压覆资源储量等问题，该项

目再次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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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2020 年 4 月中旬，我公司收到了委托方提供的评估资料，评估人员对资

料进行归纳分析，确定评估方法，选择合理的评估参数，进行具体的评定与估算工作，

编写出评估报告初稿，经公司内部审查后，于 2020年 6月 10日提交上饶市自然资源

局。 

12. 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方

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江西

省国土资源厅虽然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但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细则尚未出

台，该方法无法使用；目前未收集到可类比的案例也无法采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

收入权益法限于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情形。鉴于：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有一定规

模、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满足

折现现金流量法的应用前提和适用范围，因此，本次评估确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 )
( )

= +
•−=

n

t
tt

i
COCIP

1

1
1

1
 

式中： 

P1—矿业权评估价值； 

CⅠ—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CⅠ—CO）t—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13. 评估指标及参数 

主要技术经济参数指标选取依据《江西省玉山县洪家山水泥用灰岩矿资源储量分

割报告》（以下简称《储量分割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备案证明》（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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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储备字[2019]27 号）及其评审意见书（饶地升储评字[2019]23 号）、《南昌铁路

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

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三合一方案》）及其专家评审意见、《南昌铁路玉征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

方案》补充说明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它相关资料确定。 

13.1 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储量分割报告》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 2019年 8月编制。

通过对洪家山水泥用灰岩矿开展地质测量、地形测量等工作，估算了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的保有储量、动用储量并分割了压覆区资源量。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和各项参

数确定正确，块段划分及资源储量类型确定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基本可靠；查明

资源储量与最近一次 2014 年提交的储量核实报告查明资源储量一致，资源储量未发

生变化。且该报告已通过评审并在上饶市自然资源局备案（饶自然资储备字[2019]27

号）。因此，评估人员认为，备案的资源储量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评估的储量确定依

据。 

《三合一方案》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西总队 2020 年 3 月编制。

该方案以《储量分割报告》估算矿区范围内的未压覆资源储量为基础，设计露天的开

采方式，确定的矿山生产规模较合理；开采方式较适合矿床开采技术条件；产品方案

符合要求；方案基本阐明了矿山工程及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分区的划分基本合理，目标任务明确，工作部署和防治工程方案基本可行；项

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阐明清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准确，土地损毁程度预测、

土地复垦方向、工程量基本合理，复垦措施及进度安排基本可行。鉴于该方案已通过

专家评审，因此，《三合一方案》中的技术、经济参数可以作为本次评估选取的主要

依据。 

该矿自 2017 年以来一致处于停产状态，矿山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故本次

评估投资、成本等经济参数均参考《三合一方案》确定。由于方案中缺少部分投资、

成本等经济技术参数，经评估人员与编制单位沟通，对评估所需参数进行了补充说明。 

13.2 本次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储量分割报告》评审意见书（附件第 84页），截止 2019年 8月 31日矿区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 

保有资源储量（122b+332+333）3283.81 万吨，其中（122b）2028.76 万吨、（332）

489.26万吨（压覆资源量）、（333）765.78万吨（含压覆资源量 464.58万吨）。 

分割后资源储量： 

（1）未压覆区资源储量：保有资源储量（122b+332+333）2329.96 万吨，其中

（122b）2028.76万吨、（333）301.20万吨。 

（2）压覆区资源储量：保有资源储量（332+333）953.84万吨，其中（332）489.26

万吨、（333）464.58万吨。 

鉴于《储量分割报告》建议调整矿区范围坐标，将压覆区资源储量从原采矿许可

证中扣除，且《三合一方案》对于压覆区资源储量暂不予利用，经评估人员与委托方

沟通，本次评估将上述未压覆区内保有资源储量作为本次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 

13.3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的定义，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

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包括预测的资源量（334）？。故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

量即未压覆区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 2329.96万吨。 

13.4 采矿方案及产品方案 

13.4.1采矿方案 

该矿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方式，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公路汽车开拓。 

13.4.2产品方案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水泥用石灰岩矿原矿。 

13.5 可采储量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

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 

鉴于《三合一方案》（附件第 109 页）未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按 95%计算，

故本次评估依此确定采矿回采率为 95%。 

经计算，该矿评估用可采储量为 2213.46万吨（2329.96×95%）。 

13.6 生产能力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的有关规定，对于生产矿山（包括改扩建矿山）采矿权可根据经批准的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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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的生产能力。 

根据《三合一方案》（附件第 109 页），设计矿山建设规模为 200 万吨/年，故本

次评估依此确定矿山生产能力为 200.00万吨/年。 

13.7 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确定的矿山生产能力，由下列公式可计算出矿山的服务年限： 

T＝Q÷[A×（1－ρ）] 

式中： T —矿山服务年限； 

Q —可采储量； 

A —矿山生产能力； 

ρ—矿石贫化率。 

根据《三合一方案》（附件第 108 页），矿石贫化率按 0%计算，故本次评估依此

确定矿石贫化率为 0%。 

各项计算参数为：评估用可采储量 2213.46 万吨，生产能力 200.00万吨/年，矿

石贫化率为 0%。将相关数据代入上式，经计算，矿山服务年限为 11.07 年，计算如

下： 

T＝2213.46÷[200.00×（1－0%）]≈11.07（年） 

根据《三合一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附件第 121、171页），矿山实际生产规模

已达到 200万吨/年，无需基建期，故本次评估不考虑基建期。 

综上，本次评估计算年限确定为 11.07年，自 2020年 5月至 2031年 5月。 

14．经济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4.1 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及流动资金 

14.1.1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固定资产投资，包括评估基准日已形成固定资产

和未来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评估固定资产投资额可以采用经审批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等资料中设计的固定资产投资剔除预备费用、征地费用、基建期贷款利息等之后

的工程费用和其他费用之和。工程费用可按具体项目（如井巷工程、设备、房屋建筑

物）分类，其他费用按其投资金额分配到上述具体项目分类中。 

根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附件第 162、175页），矿山总投资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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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依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 

类别 投资额（万元） 

1 开拓工程 60.00 

2 建筑工程 90.00 

3 设备购置 937.70 

4 工器具 30.00 

5 其他费用（含办证等） 80.00 

 含：矿权价款 20.00 

6 工程预备费 80.00 

合计 1277.70 

本次评估时剔除上述投资中的“工程预备费、其他费用中的矿权价款”后，将“开

拓工程”归为剥离工程，将“建筑工程”归为房屋建筑物，将“设备购置、工器具”

归为生产设备，将“其他费用”（剔除“矿权价款”后）按比例分摊至剥离工程、房

屋建筑物和生产设备中。经上述调整后，评估用矿山固定资产投资为 1177.70 万元，

其中：剥离工程 63.22 万元、房屋建筑物 94.83 万元、生产设备 1019.65 万元。 

14.1.2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投资 

经评估人员调研，该矿土地均为无偿划拨的方式取得，故本次评估用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投资为 0万元。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一次性投入，详见附表一、二。 

14.1.3 流动资金 

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流动资金是指企业生产运营需要的周转资

金。流动资金通常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和分项估算法估算。本次评估采用扩大指标估

算法，按流动资金占固定资产的比例估算流动资金，其计算公式为：流动资金＝固定

资产×固定资产资金率。 

非金属矿的流动资金一般按固定资产资金率 5-15%估算，考虑到该项目特点，

本次评估按 10%取值。则：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资金率＝1177.70×10%＝117.77（万元） 

流动资金在 2020年 11月一次性投入，在评估计算期末全部回收。 

14.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更新改造资金及可抵扣进项增值税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房屋建筑物和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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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更新资金投入，即房屋建筑物、设备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

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 

根据《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 号），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评估确定新购进机器设备（包括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

按 17%增值税税率估算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新购进机器设备原值按不含增值税价估

算。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的有关

规定，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评估确定剥离工程、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包括建设

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按 11%增值税税率估算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剥离工程、房

屋建筑物原值按不含增值税价估算。 

根据《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自 2018年 5 月 1日起，

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

调整为 16%、10%。 

依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自 2019 年 4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

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

整为 9%。同时，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

此前按照上述规定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剥离工程：属一次性投入全部开拓工程费，不考虑以维简费的形式进行更新，剥

离工程按折旧提取费用，按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11.07 年计提折旧，残值率为 0。本项

目开拓工程投资 63.22 万元，经计算其中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 5.22 万元，原值为

58.00万元。在评估计算期末折旧完毕，无残值回收也无更新改造资金。 

房屋建筑物：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该

项目的特点、服务年限等，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按 20 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净

残值率 5%。本项目房屋建筑物投资 94.83万元，经计算其中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 7.83

万元，原值为 87.00万元。在评估计算期内无更新改造资金，评估计算期末有余值回

收，回收余值为 41.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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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该项

目的特点、服务年限等，本次评估确定生产设备按 15 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净残值

率 5%。本项目生产设备投资 1019.65 万元，经计算其中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 117.30

万元，原值为 902.35 万元。在评估计算期内无更新改造资金，评估计算期末有余值

回收，回收余值为 269.87 万元。 

固定资产更新及残（余）值计算详见附表一、附表三。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的有关规定，本次评估在

生产期内，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外购材料费、外购动力费、修理费进项增值税后

的余额，抵扣新购置设备及不动产（设备、开拓工程和房屋建筑物）（包括建设期投

入及更新资金投入）的进项增值税；当期未抵扣完的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额

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生产期各期抵扣的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计入对应的抵扣

期间的现金流入中，回收抵扣的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 

回收抵扣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详见附表一、附表七。 

14.3 销售收入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

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

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该矿自 2017 年采矿许可证到期后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故本次未收集到该矿实际

的销售资料。 

该矿开采出来的水泥用灰岩经初级破碎后直接销售给附近的水泥厂做原料，依据

《三合一方案》（附件第 105 页），2017 年后至今水泥用石灰岩价格一直在上涨，近

三年平均综合销售价格为 29.50元/吨（不含税）。该价格与评估人员调查了解到的当

水泥用石灰岩矿销售价格基本一致，可以反映当地同类矿产品市场行情。本次评估即

依此确定评估用销售价格取 29.50元/吨（不含税）。 

经计算，该矿正常年销售收入为 5900.00万元，计算过程如下（以 2021 年为例）： 

年销售收入＝年产矿石量×销售价格 

＝200.00×29.50＝5900.00（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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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成本费用 

本次评估成本费用的确定以《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附件第 163、175页）

为基础，并结合类似矿山的平均水平和采矿权评估有关规定对个别参数进行调整后综

合确定。 

总成本费用采用“制造成本法”计算，由生产成本（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

职工薪酬费、折旧费、安全费用、修理费、矿山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其它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构成。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无形资

产(土地使用权)摊销和财务费用确定。具体本次评估用成本费用取值详见附表四。 

下面逐个说明评估用各项成本费用参数的选取和调整： 

14.4.1生产成本 

1）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 

依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附件第 163、175页），该矿单位外购材料、

外购燃料及动力为 9.92元/吨（不含税）。本次评估依此确定该矿单位外购材料为 9.92

元/吨（不含税）。 

2）职工薪酬费 

依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附件第 163、175页），该矿单位职工薪酬费

3.87元/吨，本次评估依此该矿单位职工薪酬费为 3.87元/吨。 

3）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财税等有关部门规定、《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采用年限法计算折旧，折旧费计算参见附表三。 

剥离工程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约 5.24 万元；房屋建筑物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约

4.13 万元；生产设备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约 57.15 万元，合计为 66.52 万元，折合

单位折旧费为 0.33元/吨。 

4）安全费用 

根据《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12]16

号）有关规定，非金属矿山—露天开采安全费用提取标准为 2 元/吨。该矿属于露天

非金属矿山，因此，本次评估确定该矿的安全费用为 2.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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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理费 

依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附件第 163、175页），该矿单位修理费 3.24

元/吨(不含税)，本次评估依此该矿单位修理费 3.24元/吨(不含税)。 

6）矿山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费 

依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附件第 163、175页），该矿矿山恢复治理与

土地复垦费总费用为 1968.58 万元，评估用可采储量 2213.46 万吨，矿石贫化率为

0%，折合单位矿山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费 0.89元/吨（1968.58/2213.46）。 

7）其他制造费用 

依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附件第 163、175页），该矿单位其他制造费

用 2.10元/吨。本次评估依此该矿单位其他制造费用 2.10元/吨。 

8）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包括上述七项之和，为 22.35元/吨。 

14.4.2管理费用 

本次评估确定的管理费用包括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摊销和其他管理费用两部

分。 

如前所述，该矿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摊销投资为 0万元，则该矿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摊销费为 0 元/吨。 

依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附件第 163、175页），该矿单位管理费用（含

办公费用、其他管理费用）为 2.34元/吨，本次评估据此确定该矿单位其他管理费用

为 2.34元/吨。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单位管理费用为 2.34元/吨。 

14.4.3销售费用 

依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附件第 163、175页），该矿单位销售费用为

0.23元/吨，本次评估据此确定该矿单位销售费用为 0.23元/吨。 

14.4.4财务费用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价款评

估中，财务费用只计算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固定资产投资全部按自有资金处理、不考

虑固定资产借款利息），设定流动资金中70%为银行贷款，在生产期初借入使用，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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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按贷款利率按评估基准日时点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4.35%计算，按期初借入、

年末还款、全时间段或全年计息。 

正常生产年份流动资金贷款利息＝117.77×70%×4.35%≈3.59万元，折合单位财

务费用为0.02元/吨。 

14.4.5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 

综上所述，该矿正常生产年份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24.94 元/吨，单位经营成本为

24.59元/吨。 

14.5 销售税金及附加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营业税金及附加根据国家和省级政府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标准进行计算。 

本项目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资

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以应交增值税为税基，增值税统

一按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计算。 

以 2022年为例，正常生产年份税金及附加估算参见附表七。 

14.5.1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销项税以销售收入为税基，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1 号《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自 2009年 1月 1日起，适用的产品销项税率为 17%；产品进项税率为 17%（以外购材

料费、外购动力费、修理费为税基）（修理费进项增值税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前

已述及，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的有关规定，本次评

估在生产期内，新购置设备及不动产（设备、剥离工程与房屋建筑物）（包括建设期

投入及更新资金投入）的进项增值税，可在当期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外购材料费、

外购动力费、修理费的产品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当期未抵扣完的生产设备及不

动产进项增值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根据《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自 2018年 5 月 1日起，

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

调整为 16%、10%。 

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 年 3 月 20 日 财政部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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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

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 

抵扣完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后的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年为例）计算如下：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销项税率＝5900.00×13%＝767.00（万元） 

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费、购燃料及动力费＋年修理费）×13% 

＝（1984.00+648.00）×13%≈342.16（万元） 

2022年抵扣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额＝0.00 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产品销项税额－年产品进项税额－年抵扣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 

＝767.00－342.16－0＝424.84（万元） 

14.5.2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国发〔1985〕1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

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为计税依据。根据《三合一方案》（附件第 163页），

确定该项税率取值为 5%，与评估人员咨询企业的实际税率一致。则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年为例）： 

年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交增值税额×5%＝424.84×5%≈21.24（万元） 

14.5.3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依据国务院令[2005]第 44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

的决定》，教育费附加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征收率为 3%；根据《关于统一地方教

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相关规定，统一地方教育附加的征

收标准调整为 2%。则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年为例）： 

正常年份应缴教育费附加＝应缴增值税×3%＝424.84×3%≈12.75（万元） 

正常年份应缴地方教育附加＝应缴增值税×2%＝424.84×2%≈8.50（万元） 

14.5.4资源税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推进我省资源税改革的通知》

（赣财法[2016]53号），石灰石矿按销售收入的 6%征收资源税，本次评估确定矿山资

源税为销售收入的 6%计算。 

则本次评估据此确定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 年为例）年应交资源税为 3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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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5900×6%）。 

14.5.5销售税金及附加 

正常年份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资源税 

＝21.24＋12.75＋8.50＋354.00＝396.49（万元） 

14.6 企业所得税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

企业所得税税率25%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 

正常年份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5900.00－4987.99－396.49＝515.52（万元) 

年企业所得税＝年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税率＝515.52×25%≈128.88（万元） 

所得税估算详见附表七。 

14.7 折现率 

折现率是指将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

率，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

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风险报酬率是指在风险投资中

取得的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矿产勘查开发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很多种，其主

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险、行业风险、财务经营风险、社会风险。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

方案〉的公告》，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价款评估折现

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9%。 

评估人员在充分分析诸项风险因素的基础上，本评估项目参照上述公告折现率取

8%。 

15．评估假设 

15.1 本项目拟定的未来正常生产年份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

不变，且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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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15.3 以本项目拟定的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15.4 市场供需水平符合本评估预期。 

15.5 物价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产品销售价格符合本评估预期。 

16．评估结论 

16.1 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P1） 

依据前述参数，估算出在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P1）为 2305.47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叁佰零伍万肆仟柒佰元整。 

16.2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

法评估时，矿业权出让收益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kQ
Q

P
P =

1

1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的定义，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

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其中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 不

做可信度系数调整。本次评估范围不含(334)?资源量，故 k＝1，评估计算年限内的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1）与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一致，因此评估 P＝P1，该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2305.47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叁佰零伍万肆仟柒佰元整。折

合单位可采储量价值 1.04 元/吨·矿石，高于《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矿

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赣国土资字[2018]58 号）的基准价水泥用石灰岩

矿采矿权单位可采储量价值 0.90元/吨·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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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需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 

根据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除探转采方式和招拍挂方式取得的采矿权外，历史上以其他方式取得的采矿

权，无论其勘查经费的来源，应按 2006年 9月 30 日剩余资源储量进行评估，完成有

偿处置，依法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据此，2006 年 10月 1日至储量评审基准日 2019

年 8月 31日已动用资源储量应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 

根据《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附件第 84 页），该矿 2006年 10月至储量评审

基准日 2019 年 8 月 31 日动用基础储量 1609.32 万吨，采矿回采率取 95.00%，则该

矿 2006 年 10 月 1 日至储量评审基准日 2019 年 8 月 31 日动用可采储量为 1528.85

万吨（1609.32×95%）。 

本次需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评估用可采储量×已动用可采储量 

=2305.47÷2213.46×1528.85≈1592.40（万元） 

16.4 本次评估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

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3897.87万元（2305.47+1592.40），大写人民币叁

仟捌佰玖拾柒万捌仟柒佰元整。 

17．有关问题的说明 

17.1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

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

新进行评估。 

17.2评估基准日后事项说明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期后事项，包括国家和

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巨大变化等。 

本次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后出具评估报告日期（评估报告日）之前，未发生影响评

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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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报告。评估委托方应及时

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17.3特别事项说明 

17.3.1《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对于压覆区资源储量暂不予利用，故压覆区

资源储量亦未参与本次评估计算。另据方案，矿区爆破安全距离内的矿量待今后公路

改道及其它重要构筑物搬迁后，矿山可重新规划利用时，仍需处置采矿权出让收益。 

17.3.2 本评估报告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管理规

定和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

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

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报告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

力。 

17.3.3 本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

评估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17.3.4 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其真实性、完整性和

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7.3.5 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附件，附表、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7.3.6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未

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

承担相关责任。 

17.3.7 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盖章，并加盖本公

司公章后生效。 

17.4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7.4.1本评估报告需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后使用。 

17.4.2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17.4.3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方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

其授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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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17.4.4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方所有。 

17.4.5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

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7.4.6本评估报告书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8．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即出具评估报告的日期：2020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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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项目负责人：侯英杰 

 

 

矿业权评估师：侯英杰 

 

 

路  璐 

20．其他评估人员 

闫小伟（助理工程师）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年六月十日        



附表一

评估委托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基准日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5月-12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1-5月

0.00 0.67 1.67 2.67 3.67 4.67 5.67 6.67 7.67 8.67 9.67 10.67 11.07

一 现金流入（+）

1   产品销售收入 65297.07 3933.33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2363.74

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311.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11.13

3   回收抵扣进项增值税 130.35 130.3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回收流动资金 117.77 117.77

5   小计 65856.32 0.00 4063.68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2792.64

二 现金流出（-）

1   固定资产投资 1177.70 1177.70

2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投资 0.00 0.00

3   更新投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流动资金 117.77 117.77

5   经营成本 54427.58 3278.58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1970.26

6   销售税金及附加 4375.03 251.2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158.84

7   企业所得税 1429.63 89.1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51.64

8   小计 61527.71 1177.70 3736.82 5443.24 5443.24 5443.24 5443.24 5443.24 5443.24 5443.24 5443.24 5443.24 5443.24 2180.74

三 净现金流量 4328.61 -1177.70 326.86 456.76 456.76 456.76 456.76 456.76 456.76 456.76 456.76 456.76 456.76 611.90

四 折现系数（i=8%） 1.0000 0.9500 0.8796 0.8145 0.7541 0.6983 0.6465 0.5987 0.5543 0.5132 0.4752 0.4400 0.4267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2305.47 -1177.70 310.51 401.77 372.01 344.45 318.94 295.31 273.44 253.18 234.43 217.06 200.98 261.08

六
采矿权评估价值（截至2019年8月31
日保有资源储量）

2305.47

七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截至2019
年8月31日保有资源储量）

2305.47

八 已动用量应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 1592.40

九 采矿权出让收益合计 3897.87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侯英杰 制表：闫小伟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估算表

正常生产期



附表二

评估委托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

类别 投资额（万元） 类别 投资额（万元） 折旧年限（年）

1 开拓工程 60.00 1 剥离工程 63.22 11.07 0% 9.04%

2 建筑工程 90.00 2 房屋建筑物 94.83 20.00 5% 4.75%

3 设备购置 937.70 3 生产设备 1019.65 15.00 5% 6.33%

4 工器具 30.00 4 合计 1177.70

其他费用（含办证等） 80.00

含：矿权价款 20.00

6 工程预备费 80.00

1277.70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侯英杰 制表：闫小伟

依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

合计

本次评估取值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表

序号 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序号

5



附表三

评估委托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1 剥离工程 63.22

1.1 抵扣进项增值税额（9%） 5.22

1.2 原值 58.00 11.07 0% 9.04%

1.3 年折旧费 3.49 5.24 5.24 5.24 5.24 5.24 5.24 5.24 5.24 5.24 5.24 2.10

1.4 净值 54.51 49.27 44.03 38.78 33.54 28.30 23.06 17.82 12.58 7.34 2.10 0.00

1.5 残（余）值 0.00 0.00

2 房屋建筑物 94.83

2.1 抵扣进项增值税额（9%） 7.83

2.2 原值 87.00 20.00 5% 4.75%

2.3 年折旧费 2.76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1.66

2.4 净值 84.25 80.11 75.98 71.85 67.72 63.58 59.45 55.32 51.19 47.05 42.92 41.27

2.5 残（余）值 4.35 41.27

3 生产设备 1019.65

3.1 抵扣进项增值税额（13%） 117.30

3.2 原值 902.35 15.00 5% 6.33%

3.3 年折旧费 38.10 57.15 57.15 57.15 57.15 57.15 57.15 57.15 57.15 57.15 57.15 22.90

3.4 净值 864.25 807.10 749.95 692.80 635.65 578.51 521.36 464.21 407.06 349.91 292.76 269.87

3.5 残（余）值 45.12 269.87

4 固定资产投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1 抵扣进项增值税额 130.35 130.3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2 折旧费 44.35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26.65

4.3 净值 1003.00 936.48 869.96 803.44 736.91 670.39 603.87 537.35 470.83 404.30 337.78 311.13

4.4 残（余）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11.13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侯英杰 制表：闫小伟

2021年
2031年1-

5月
2028年 2029年 2030年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2022年投资额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固定资产折旧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折旧
年限

净残
值率

年折
旧率

2020年5月-
12月



附表四

评估委托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成本（不含税）

（元/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成本
（元/吨）

年总成本
（万元）

备注

一 生产成本 22.33 一 生产成本 22.35 4470.40

1 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动力 9.92 1 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动力 9.92 1984.00

2 职工薪酬费 3.87 2 职工薪酬费 3.87 774.00

3 折旧费 0.30 3 折旧费 0.33 66.52 重新估算

4 修理费 3.24 4 安全费用 2.00 400.00 财企[2012]16号

5 安全费用 2.00 5 修理费 3.24 648.00

6 矿山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 0.90 6 矿山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费 0.89 177.87

7 其他制造费用 2.10 7 其他制造费用 2.10 420.00

二 管理费用 2.34 二 管理费用 2.34 468.00

1 办公费用 0.33 1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摊销 0.00 0.00

2 其他管理费用 2.01 2 其他管理费用 2.34 468.00

三 销售费用 0.23 三 销售费用 0.23 46.00

四 财务费用 0.00 四 财务费用 0.02 3.59 流动资金70%借款利息

五 合计 24.90 五 总成本费用 24.94 4987.99

六 经营成本 24.59 4917.87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侯英杰 制表：闫小伟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单位成本确定依据表

评估取值依据《三合一方案》及其补充说明

矿石年产量（万吨/年）矿石年产量（万吨/年） 200.00



附表五

评估委托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成本
（元/吨）

2020年5
月-12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1-

5月

一 生产成本 22.35 2980.26 4470.40 4470.40 4470.40 4470.40 4470.40 4470.40 4470.40 4470.40 4470.40 4470.40 1790.99

1 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动力 9.92 1322.67 1984.00 1984.00 1984.00 1984.00 1984.00 1984.00 1984.00 1984.00 1984.00 1984.00 794.86

2 职工薪酬费 3.87 516.00 774.00 774.00 774.00 774.00 774.00 774.00 774.00 774.00 774.00 774.00 310.09

3 折旧费 0.33 44.35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66.52 26.65

4 安全费用 2.00 266.67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160.25

5 修理费 3.24 432.00 648.00 648.00 648.00 648.00 648.00 648.00 648.00 648.00 648.00 648.00 259.61

6 矿山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费 0.89 118.58 177.87 177.87 177.87 177.87 177.87 177.87 177.87 177.87 177.87 177.87 71.26

7 其他制造费用 2.10 28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168.27

二 管理费用 2.34 312.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187.50

1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摊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其他管理费用 2.34 312.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468.00 187.50

三 销售费用 0.23 30.67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46.00 18.43

四 财务费用 0.02 2.39 3.59 3.59 3.59 3.59 3.59 3.59 3.59 3.59 3.59 3.59 1.44

五 总成本费用 24.94 3325.32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1998.35

六 经营成本 24.59 3278.58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4917.87 1970.26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侯英杰 制表：闫小伟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总成本费用估算表



附表六

评估委托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20年5月-

12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1-5
月

1 矿石年产量（万吨） 2213.46 133.33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80.13

2 销售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 矿石坑口不含税销售价格（元/吨） 29.50 29.50 29.50 29.50 29.50 29.50 29.50 29.50 29.50 29.50 29.50 29.50

4 年销售收入（万元） 65297.07 3933.33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2363.74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侯英杰 制表：闫小伟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销售收入估算表



附表七

评估委托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20年5月

-12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1-5
月

1 矿石年产量（万吨） 2213.46 133.33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80.13

2 销售收入 65297.07 3933.33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5900.00 2363.74

3 总成本费用 55203.53 3325.32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4987.99 1998.35

4 增值税 4571.49 152.88 424.84 424.84 424.84 424.84 424.84 424.84 424.84 424.84 424.84 424.84 170.21

4.1  销项税额（13%） 8488.62 511.33 767.00 767.00 767.00 767.00 767.00 767.00 767.00 767.00 767.00 767.00 307.29

4.2  进项税额（13%） 3786.79 228.11 342.16 342.16 342.16 342.16 342.16 342.16 342.16 342.16 342.16 342.16 137.08

4.3  抵扣进项增值税额 130.35 130.3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销售税金及附加 4375.03 251.2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396.49 158.84

5.1  城市维护建设税（5%） 228.55 7.64 21.24 21.24 21.24 21.24 21.24 21.24 21.24 21.24 21.24 21.24 8.51

5.2  教育费附加（3%） 137.20 4.59 12.75 12.75 12.75 12.75 12.75 12.75 12.75 12.75 12.75 12.75 5.11

5.3  地方教育附加（2%） 91.46 3.06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3.40

5.4  资源税（6%） 3917.82 236.00 354.00 354.00 354.00 354.00 354.00 354.00 354.00 354.00 354.00 354.00 141.82

6 利润总额 5718.50 356.72 515.52 515.52 515.52 515.52 515.52 515.52 515.52 515.52 515.52 515.52 206.54

7 所得税（25%） 1429.63 89.1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128.88 51.64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侯英杰 制表：闫小伟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税费估算表



附表八

评估委托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评估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 单位：万吨

合计 未压覆区资源储量 压覆区资源储量

122b 2028.76 2028.76 2028.76

332 489.26 489.26

333 765.78 301.20 464.58 301.20

合计 3283.81 2329.96 953.84 2329.96 2329.96 95% 2213.46 200.00 0% 11.07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侯英杰 制表：闫小伟

南昌铁路玉征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洪家山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可采储量及服务年限计算表

截至储量估算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储量
类别

本次评估用保有资
源储量即未压覆区
保有资源储量

备注：《三合一方案》对于压覆区资源储量暂不予利用，故亦未参与本次评估计算。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采矿

回采率
评估用可采

储量
生产能力

（万吨/年）
矿石

贫化率
矿山服务年限

（年）


